附件2



关于《奎屯市城市供热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冬季采暖已是全市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近年来，我市城市供热取得了长足发展。目前有供热热源1处，备用热源1处，燃气锅炉4台，供热管网铺设长度597.42公里，保障全市商业、小区冬季用暖。全市城市供热事业呈现出节约能源、改善环境、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显著效果。
[bookmark: _GoBack]在运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影响供热行业持续稳定发展的问题。一是我市未单独出台针对供热领域相关管理办法及条例规定，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供热供水供气管理办法》《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城镇供热条例》相关规定对供热领域进行管理，目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供热供水供气管理办法》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城镇供热条例》已不适应我市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无法满足我市供热领域管理需求。二是对供热设施运行、养护、维修、改造、责任划分不明确，界限不明晰，在实际实行过程中造成责任单位互相推诿的现象。三是对热费供热温度不达标处理方式、如何停（限）用热以及何停（限）用热后收费标准未做出明确要求，用热群众对收费异议较大。四是对停（限）用热办理流程、办理条件未做出明确要求，用热群众对此存在较大不满。2023年-2024年供暖季，热力燃气办公室共接到各类投诉2503条，这些矛盾和问题影响了我市供热质量和安全，制约了供热事业的健康发展，亟须通过立法加以规范和解决，为我市供热市场健康发展、绿色运行提供制度保障。
二、制定必要性
（一）保障居民权益
在冬季，室内温度直接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规范的供热管理办法能明确供热标准和服务要求，确保居民在寒冷季节有一个温暖舒适的居住环境，切实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权益。当出现供热问题时，有法可依的管理办法可以为居民提供有效的维权途径，避免居民因供热纠纷而陷入困境。
（二）提高供热质量
对供热企业的设施设备维护、运行管理、测温退费、对外服务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促使供热企业提升供热技术和管理水平，从而提高供热质量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建立供热温度监测机制，通过对居民家中室温监测和用户反馈，及时发现并解决供热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改进供热服务。
（三）促进能源节约
愈加完善的管理制度，可以引导供热企业采用更加先进的节能技术和设备，降低能源消耗。推行供热计量收费，温度未达标退费，使用户能够根据自身用热需求合理调节用热量，提高供热企业、热用户的节能意识，实现能源的高效利用。
（四）维护社会稳定
稳定的供热是保障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之一。规范的管理办法有助于及时解决供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避免因供热中断或不达标引发居民不满情绪，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谐。 
三、制定依据
（一）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明确了在能源生产、使用等环节中的节能要求，为供热管理中的节能措施提供了法律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对供热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提出了严格要求，推动供热行业向清洁、环保方向发展。
《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对供热行业收费进行了规范，清理了不合理收费，推动行业健康发展，保障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二）地方相关政策文件和标准规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供热供水供气管理条例》明确了供热供水供气企业的责任义务，对供热、供水、供气质量标准做出了明确规定，规范了企业经营；确定了供用热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推动了市政公用事业的健康发展。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城镇供热条例》进一步明确了供用热双方的责任和义务，规定了供热期内室内温度标准，规范了用热户申请停用暖的条件和程序，规范了供热市场秩序，推动供热事业发展。
结合本地区的气候特点、能源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确定供热温度、压力等技术指标，确保供热管理办法的可操作性和科学性。
四、起草过程
（一）成立起草小组
由行业主管部门牵头，组织来自供热行业管理部门、法律专业人士、供热企业代表和居民代表等组成起草小组。各成员发挥自身专业优势，确保管理办法的全面性和合理性。
（二）开展调研工作
对本地区现有供热企业进行实地走访，了解企业的供热设施状况、运营管理模式、服务质量以及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通过收集来自12319、12345等渠道对供热问题的投诉，解决问题时出现的各种问题，广泛收集居民对供热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了解居民的用热需求和期望。
（三）起草初稿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制定依据，起草小组开始起草管理办法初稿。初稿内容涵盖相关部门职责、供热规划与建设、供热设施管理、供热服务管理、用热管理、热费管理等各个方面。
（四）征求意见
将初稿送达至各相关部门，广泛征求各相关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书面征求法律专家的意见，确保管理办法在法律层面的合法性和规范性。
（五） 修改完善
对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认真梳理和分析，逐一研究讨论，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及时纳入管理办法进行修改完善。
对修改后的管理办法再次进行内部审核和论证，确保内容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六）审核发布
送审稿经政府法制部门审核通过后，提交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经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以政府令的形式正式发布实施，并在政府网站、新闻媒体等平台上公布，方便社会公众查阅和了解。
五、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8章38条，主要涵盖城市供热设施规划与建设、供热设施管理、供热服务管理、用热管理、热费管理等内容。
（一）总则
第一章共五条（第一条至第五条），分别明确和规范了立法目的、适用范围、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工作职责、环保供热、明确了供热企业、热用户等用语的具体含义。
（二）规划与建设
第二章共五条（第六条至第十一条），分别对供热专项规划，政府投入，审批预留，新建、改建、扩建工程，供热管道和供热工程及工程验收、移交，备案等有关事项作了规定。
（三）供热设施管理
第三章共四条（第十二条至第十五条），对供热设施的建设、改造、维修和养护做出明确责任划分，明确供热设施安全保护责任及六项禁止行为。
（四）供热服务管理
第四章共八条（第十六条至第二十三条），明确了供热企业经营准入、经营管理制度，供热经营服务活动禁止行为，供热企业职责任务，供热故障处理，供热服务标准的监督责任，用热户故障抢修、投诉的处理程序和要求，用热户测温程序和要求等。同时，针对供热中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还规定了应急保障制度等。
（五）用热管理
第五章共十七条（第十四条至第三十条），对供用热关系确立标准，用热户办理入网、停（限）暖、续停（限）暖办理时间，用热合同的签订方式，用热投诉的处理时限，用热户、用热企业和用热单位履行责任义务及禁止行为，用热户、用热企业和用热单位违反规定的处罚方式做出明确规定。
（六）热费管理
第六章共五条（第三十一条至第三十五条），对供热价格标准、热费缴费方式、供热温度不达标退费标准和期限、逾期违约金收缴标准作出明确规定，并针对特殊情况下的缴费标准，住户室内加装供热源的具体办理流程及缴费标准做出了具体规定。
（八）附则
第七章共三条（第三十六至第三十八条），规定了《管理办法》的实行时间，明确《管理办法》规定处罚之外的法律责任执行依据，确定《管理办法》负责解释单位。

